
 

证券代码：002621          证券简称：美吉姆           公告编号：2019-066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公告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 

2019 年 9 月 6 日，本公司（甲方）就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与珠海融远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珠海融远”）、霍晓馨（HELEN HUO LUO）、刘俊君分别

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认购协议》”），

协议的内容摘要如下： 

一、认购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为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即发行期首

日）前 20 个交易日甲方股票均价的 9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量）。 

若甲方 A 股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若中国证

监会等监管部门对前述发行价格调整的，则以其核准的数据为准。 

二、认购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数量为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且不超过本次非

公开发行前总股本的 20%，按照本协议签署时的发行人总股本计算，即不超过

118,176,298 股（含本数）。在该上限范围内，甲方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根据实际情况与保荐机构协商确定最终的发行数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若甲方股票在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作出决议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因其他原因导致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甲方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上限将作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依上述方式相应调整，

调整后的认购数量计算结果按舍去小数点后的数值取整。 

珠海融远拟认购本次非公开最终实际发行股票数量的 80%。 

霍晓馨（HELEN HUO LUO）拟认购本次非公开最终实际发行股票数量的 10%。 

刘俊君拟认购本次非公开最终实际发行股票数量的 10%。 

三、支付方式 

乙方在协议生效条件全部获得满足后，按照缴款通知书载明的期限一次性将认

购资金划入保荐机构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验资完毕后扣除相关费用再划入

甲方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四、股票限售期 

乙方承诺所认购的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 个月内不

得转让；同时，在满足前述之前提下，霍晓馨（HELEN HUO LUO）、刘俊君应遵

守《关于收购天津美杰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之协议》第 3.3 条约定的根据

交易对方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分 3 年进行解锁的具体要求。若该限售期与证券监管

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或监管要求不相符，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或监

管要求进行相应调整。 

五、违约责任 

1、本协议各方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自觉履行本协议。 

2、如乙方不能及时、足额地缴纳全部认股款项，则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

议，且甲方有权向乙方收取乙方应付认购价款总金额的 1%作为违约金。如果前述

违约金仍然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继续赔偿直至弥补甲方因此

而受到的一切损失，包括因请求而发生的合理费用。 

3、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保证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其他义务，守

约方有权要求其赔偿由此产生的损失，包括因请求而发生的合理费用。 



 

六、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署盖章后成立，并在满足下列全部条件后生效： 

1、甲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2、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获中国证监会核准。 

 

特此公告。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9月 7 日 


